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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权益性质

1 章纯 0.02 0.4211 普通合伙人

2 崔元来 0.35 7.3685 有限合伙人

3 刘博 0.34 7.1579 有限合伙人

4 吕建新 0.32 6.7368 有限合伙人

5 冯磊 0.31 6.5263 有限合伙人

6 高莹忠 0.29 6.1053 有限合伙人

7 马莉 0.29 6.1053 有限合伙人

8 高艳萍 0.21 4.4211 有限合伙人

9 王晓栋 0.15 3.1579 有限合伙人

10 李永刚 0.11 2.3158 有限合伙人

11 李自强 0.11 2.3158 有限合伙人

12 陈继明 0.11 2.3158 有限合伙人

13 俞汛 0.11 2.3158 有限合伙人

14 陶袁 0.11 2.3158 有限合伙人

15 林彦旭 0.11 2.3158 有限合伙人

16 周宠 0.11 2.3158 有限合伙人

17 吕文惠 0.11 2.3158 有限合伙人

18 史志龙 0.11 2.3158 有限合伙人

19 黄竞 0.10 2.1053 有限合伙人

20 裴锡涛 0.10 2.1053 有限合伙人

21 于洋 0.10 2.1053 有限合伙人

22 王龙 0.10 2.1053 有限合伙人

23 张应宏 0.08 1.6842 有限合伙人

24 徐宏瑾 0.08 1.6842 有限合伙人

25 李佳 0.06 1.2631 有限合伙人

26 张新华 0.06 1.2631 有限合伙人

27 王博 0.06 1.2631 有限合伙人

28 胥秋华 0.06 1.2631 有限合伙人

29 周景超 0.06 1.2631 有限合伙人

30 吴加华 0.06 1.2631 有限合伙人

31 王明冲 0.05 1.0526 有限合伙人

32 田晓成 0.05 1.0526 有限合伙人

33 张彪 0.05 1.0526 有限合伙人

34 孟帅朋 0.05 1.0526 有限合伙人

35 谭钽 0.05 1.0526 有限合伙人

36 邵继旺 0.04 0.8421 有限合伙人

37 沙钰杰 0.04 0.8421 有限合伙人

38 吴畅芬 0.04 0.8421 有限合伙人

39 黄天漪 0.04 0.8421 有限合伙人

40 穆远梦 0.03 0.6316 有限合伙人

41 王尤瑞 0.03 0.6316 有限合伙人

42 郝耿谦 0.03 0.6316 有限合伙人

43 张紫阳 0.02 0.4211 有限合伙人

44 乔鹏 0.02 0.4211 有限合伙人

45 孙钰良 0.01 0.2105 有限合伙人

46 徐艳莉 0.01 0.2105 有限合伙人

- 合计 4.75 100.0000 -

3、晟禾嘉

晟禾嘉出资人构成和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权益性质

1 马莉 0.02 0.5747 普通合伙人

2 张飞 1.00 28.7356 有限合伙人

3 戴劲 0.60 17.2414 有限合伙人

4 周钢 0.60 17.2414 有限合伙人

5 阮宏丽 0.05 1.4367 有限合伙人

6 徐艳莉 0.05 1.4367 有限合伙人

7 车文毅 0.05 1.4367 有限合伙人

8 李萌 0.05 1.4367 有限合伙人

9 冯亮 0.05 1.4367 有限合伙人

10 汪科锦 0.04 1.1494 有限合伙人

11 黄镜铖 0.04 1.1494 有限合伙人

12 高亭 0.05 1.4367 有限合伙人

13 粟永阳 0.04 1.1494 有限合伙人

14 陈雪 0.30 8.6207 有限合伙人

15 于朝辉 0.03 0.8621 有限合伙人

16 范小岗 0.03 0.8621 有限合伙人

17 徐鸣 0.03 0.8621 有限合伙人

18 朱孟辉 0.03 0.8621 有限合伙人

19 万欢欢 0.03 0.8621 有限合伙人

20 周嘉业 0.03 0.8621 有限合伙人

21 刘博 0.03 0.8621 有限合伙人

22 潘先勇 0.03 0.8621 有限合伙人

23 俞先忠 0.03 0.8621 有限合伙人

24 朱兰芹 0.02 0.5747 有限合伙人

25 吴小青 0.02 0.5747 有限合伙人

26 茆俊 0.02 0.5747 有限合伙人

27 傅翀 0.02 0.5747 有限合伙人

28 袁锋全 0.02 0.5747 有限合伙人

29 王博 0.02 0.5747 有限合伙人

30 乔鹏 0.02 0.5747 有限合伙人

31 王尤瑞 0.02 0.5747 有限合伙人

32 高莹忠 0.02 0.5747 有限合伙人

33 吴铃铃 0.01 0.2874 有限合伙人

34 姚续 0.01 0.2874 有限合伙人

35 武丽娟 0.01 0.2874 有限合伙人

36 张志波 0.01 0.2874 有限合伙人

37 杨伟 0.01 0.2874 有限合伙人

38 顾晓江 0.01 0.2874 有限合伙人

39 崔元来 0.01 0.2874 有限合伙人

40 张应宏 0.01 0.2874 有限合伙人

41 牛庚新 0.01 0.2874 有限合伙人

- 合计 3.48 100.0000 -

4、承晖嘉

承晖嘉出资人构成和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权益性质

1 章纯 0.03 2.7027 普通合伙人

2 曾耀庆 1.05 94.5946 有限合伙人

3 马莉 0.03 2.7027 有限合伙人

- 合计 1.11 100.0000 -

（三）员工持股平台的规范运作情况

发行人的股权激励方案履行了相关内部决策程序， 并遵循公司自主决

定、员工自愿参加的原则，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的情形。 参与持股计划的员工，与其他投资者权益平等、盈亏自负、风险

自担。 员工行权均以货币出资，并已按约定足额缴纳。 瑞启通、嘉林禾、承晖

嘉和晟禾嘉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

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四）持股平台对员工服务期限、退出的相关规定

根据发行人制定的股权激励方案以及各持股平台的《合伙协议》，发行

人已建立持股平台内部的流转、退出及管理机制。

发行人股权激励方案的服务期于瑞启通所持公司股份的限售期届满之

日为止。 瑞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

会计年度。

在持股平台限售期内， 激励对象发生劳动合同期限尚未届满主动辞职

或劳动合同到期未主动续签而离职等事项的， 经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

决定， 激励对象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合伙权益将由原出让给其激励股权的公

司创始人或该创始人指定的其他人士回购。 回购价格按照该激励对象被回

购的合伙权益对应的实缴出资额加回购期间的银行一年期的存款利率决

定。

（五）员工持股平台的股份锁定承诺

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承诺具体请参见本上市公

告书“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为 6,000 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2,000 万股，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8,000万股，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0%。本次发行

前后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限售期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史清 9,930,840 16.5514% 9,930,840 12.4136%

实现盈利前，自公司首发上市

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实现盈利后，自当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

瑞启通 8,109,120 13.5152% 8,109,120 10.1364%

实现盈利前，自公司首发上市

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实现盈利后，自当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

欧阳宇飞 7,345,440 12.2424% 7,345,440 9.1818%

实现盈利前，自公司首发上市

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实现盈利后，自当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

哈勃科技 5,573,820 9.2897% 5,573,820 6.9673%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李海华 4,965,420 8.2757% 4,965,420 6.2068%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唐晓峰 4,220,400 7.0340% 4,220,400 5.2755%

实现盈利前，自公司首发上市

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实现盈利后，自当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

鼎福投资 2,209,560 3.6826% 2,209,560 2.7620%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元禾璞华 2,032,080 3.3868% 2,032,080 2.5401%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汇琪创投 2,032,080 3.3868% 2,032,080 2.5401%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光谷烽火 1,741,620 2.9027% 1,741,620 2.1770%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中移基金 1,320,000 2.2000% 1,320,000 1.6500%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正轩投资 1,295,520 2.1592% 1,295,520 1.6194%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上海璇立 1,295,520 2.1592% 1,295,520 1.6194%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诺瓦星云 1,149,600 1.9160% 1,149,600 1.4370%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聚源铸芯 870,960 1.4516% 870,960 1.0887%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乔贝京宸 813,300 1.3555% 813,300 1.0166%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高赫男 720,720 1.2012% 720,720 0.9009%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海望基金 600,000 1.0000% 600,000 0.7500%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小米基金 600,000 1.0000% 600,000 0.7500%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汇川技术 574,800 0.9580% 574,800 0.7185%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航投观睿致赛 574,800 0.9580% 574,800 0.7185%

实现盈利前，自公司首发上市

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实现盈利后，自当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

沃赋创投 574,800 0.9580% 574,800 0.7185%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天创和鑫 574,800 0.9580% 574,800 0.7185%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高创创投 574,800 0.9580% 574,800 0.7185%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启鹭投资 300,000 0.5000% 300,000 0.3750%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海通创新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

- - 652,173 0.8152% 自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网下摇号抽签限

售股份

- - 1,128,935 1.41% 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小计 - 61,781,108 77.23% -

二、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18,218,892 22.77% -

小计 - - 18,218,892 22.77% -

合计 60,000,000 100.00% 80,000,000 100.00% -

六、本次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

1 史清 9,930,840 12.41%

实现盈利前，自公司首发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实现盈利后，自

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限售期为自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

2 瑞启通 8,109,120 10.14%

实现盈利前，自公司首发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实现盈利后，自

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限售期为自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

3 欧阳宇飞 7,345,440 9.18%

实现盈利前，自公司首发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实现盈利后，自

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限售期为自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

4 哈勃科技 5,573,820 6.97%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5 李海华 4,965,420 6.21%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6 唐晓峰 4,220,400 5.28%

实现盈利前，自公司首发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实现盈利后，自

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限售期为自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

7 鼎福投资 2,209,560 2.76%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8 元禾璞华 2,032,080 2.54%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9 汇琪创投 2,032,080 2.54%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10 光谷烽火 1,741,620 2.18%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合计 48,160,380 60.21% -

七、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1、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跟投机构为海通创新

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

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

售经纪

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

期

(月)

1

海通创新

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跟

投

65.2173 3.26 59,999,916.00 0 59,999,916.00 24

（二）参与规模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的另类投资

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一一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要求，本次发行规模为 184,000.00 万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的股份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3.26%，

即 65.2173 万股。

（三）配售条件

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战略投资者不参加本次发行初

步询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

数量。

（四）限售期限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一）发行数量：2,000 万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

让）

（二）发行价格：92.00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

（四）市盈率：不适用

（五）市净率：3.74倍（按照本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0.12 元（按照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24.63 元 （按照 2022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

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84,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167,169.98 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 年 2 月 3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3 第 ZA10053

号《验资报告》，审验结果如下：截至 2023 年 2 月 3 日止，贵公司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1,84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68,300,199.2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71,699,800.72 元，其中

新增股本人民币 20,000,000.00元， 股本溢价人民币 1,651,699,800.72 元。

所有新增的出资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 16,830.02 万元（不含税）。 根据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10053 号），发行费用包括：

1、承销及保荐费用：14,720.00万元

2、法律费用：666.00万元

3、审计费用：1,033.96 万元

4、信息披露费用：316.04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52.22 万元

6、印花税：41.80万元

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在差异系

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为 8.42 元（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十）募集资金净额：167,169.98 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14,800户

二、发行方式和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2,000 万股。 其中，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52,173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3.26%。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3,612,827 股，其中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 13,611,514 股，放弃认购数量为 1,313 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5,735,000 股，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5,405,705 股，放弃认购数量为

329,295 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330,608 股。

三、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发行方案中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财务会计资料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财务审计机构，对本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的

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 1-6 月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 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

[2022]第 ZA15906 号审计报告。立信会计师认为，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

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

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

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审计报

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

明书或招股意向书附录，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 9 月 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2

年 1-9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

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16006 号）。相

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

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审阅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

中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或招股意向书附录，本

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2022 年全年经营情况预计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预计 2022 年全年可实现营

业收入为 40,044.79 万元至 42,054.79 万元， 较 2021 年增长 57.60%至

65.5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08.92 万元至 647.00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 -1,227.84 万元至 -371.92 万

元。

上述 2022 年全年财务数据不构成公司所做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裕太微（上海）电子有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

资金的商业银行等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统一简称“监管协议” ）。 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

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账号

1 裕太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21929824310606

2 裕太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8110201013301577516

3 上海裕太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支行 36540180808388081

4 裕太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

行

505378669107

5 裕太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2250110346100002740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证券法》、《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 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 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

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本公司

未召开股东大会。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事项，未

发生重大变化。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保荐代表人：王鹏程、庄庄

联系人：王鹏程

电话：021-2321�9000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人符合科创板定位，具备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裕太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鹏程，本项目保荐代表人，2014 年加入海通证券，现任投资银行总部总

监。 曾主持或参与西上海、中微公司、思瑞浦、翱捷科技等 IPO 项目；上海瀚讯、

中微公司、上实发展、漳泽电力等非公开发行项目。王鹏程先生保荐业务执业过

程中严格遵守《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庄庄，本项目保荐代表人，2017 年加入海通证券，现任投资银行总部副总

裁。 曾主持或参与了中微公司、思瑞浦、天岳先进、芯原股份、步科股份等 IPO

项目； 中微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 庄庄女士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股份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核心技术人员史清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

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2、公司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人作为实际控制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得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第 4 个会计年度和第 5 个会计年度内， 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3、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 A 股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

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 A 股股票经调整

后的价格。

4、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A 股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

持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 A 股股票的发行价。 若在本人减持 A 股股份

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所持 A

股股票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

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6、本人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在本人作为公司核心

技术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

份总数的 25%，前述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7、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

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

术人员的义务， 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8、本人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减持本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的，应当

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

9、发行人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

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事先告知书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

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10、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持股

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11、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12、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

应的责任。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总经理欧阳宇飞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

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2、公司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人作为实际控制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得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第 4 个会计年度和第 5 个会计年度内， 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3、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 A 股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

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 A 股股票经调整

后的价格。

4、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A 股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

持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A 股股票的发行价。 若在本人减持 A 股股份

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所持 A

股股票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

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6、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

信履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

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7、本人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减持本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的，应当

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

8、发行人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

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事先告知书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

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9、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持股及

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10、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11、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

应的责任。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唐晓峰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

次发行上市前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人作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

行动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不得减持首发前股份；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4 个会计年度和第 5 个会计年度内， 每年减持的首发

前股份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3、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 A 股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

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 A 股股票经调整

后的价格。

4、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A 股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

持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A 股股票的发行价。 若在本人减持 A 股股份

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所持 A

股股票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

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 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

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6、本人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减持本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的，应当

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

7、发行人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

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事先告知书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

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8、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

动人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9、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10、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

应的责任。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瑞启通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

本次发行上市前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企业作为实际控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不得减持首发前股份；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4 个会计年度和第 5 个会计年度内， 每年减持的首

发前股份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3、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 A 股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

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企业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 A 股股票经调

整后的价格。

4、若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 A 股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

减持的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A 股股票的发行价。 若在本企业减持 A 股

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企业

所持 A 股股票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5、本企业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减持本企业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的，

应当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

6、发行人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

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事先告知书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

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企业承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7、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

行动人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8、在本企业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9、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

相应的责任。

（五）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哈勃科技、李海华承诺

1、自公司完成本次发行上市、公司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

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上述锁定期内，本企业 / 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规范

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在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 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 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六）公司股东航投观睿致赛承诺

（下转

A10

版）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